
卫国路院区委托第三方进行能源审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发改委《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发改环资〔2021〕1310号）等文件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33号)等有关要求，投标人根据我院建筑主要用能系统的能源使用效率、消耗水平和能源利用的经济效果进行客观考察，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对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消耗水平、能源经济和环境效果进行审计、监测、诊断和评价。整理我院能耗情况，排查节能障碍和浪费原因，查找节能潜力，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改造方案并对节能、投资和回收期进行测算，对我院整体建筑及重点区域进行基准值测定，以便我院后续开展院内能源管理工作。

2、 能源审计报告内容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能源审计的执行概要。包含审计目的、审计依据、审计范围及审计期、审计内容、审计过程等内容。

2.用能单位概况。包含医院基本情况以及建筑物概况。包括审阅并记录建筑面积、围护结构、不同功能区域面积及其运行时间等建筑基本信息。

3.建筑用能设备概况：包括审阅并记录建筑内主要用能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出厂日期、额定参数等基本信息以及运行模式。

4.能源管理状况。建筑能耗数据信息检查包括审阅并记录建筑全年能源账单数据、计量数据、运行记录、分析报告、建筑自动化系统存储的记录数据以及能源分摊合同等资料。整理医院能源资源管理方针、管理机构设置及职责、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能源管理成效与问题。

5.能源资源计量及统计状况。包含计量器具配置情况和能源资源统计情况。

6.能源系统节能诊断。包含提供现场能耗系统测量设备及整体测量诊断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1）冷机温度、功率、流量等；2）冷塔温度、流量等；3）水泵功率、压力、流量等；4）运行记录拍照；5）空调支路电量测试；6）电表校核等。

7.能源资源消耗指标计算分析。对分项能耗计量系统检查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监测管理系统现状，并对能耗监管和计量现状进行评价。计算、分析建筑总能耗指标，将建筑能源消耗量统一折算为标准煤耗量，并依据本省能耗相关标准进行对标。

8.主要用能系统分析。计算、分析建筑分项能耗指标：包括暖通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室内用能设备系统、动力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等分项能耗指标。

9.节能潜力分析。找出建筑能源管理、用能系统和行为节能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节能改造方案以及节能改进合理化建议。

10.审计结论。包含能源管理现状及评价、主要用能设备情况、能耗指标情况及分析、节能实施方案分析汇总、依据项目地地方及国家标准确定项目基准能耗。

11.根据审计结论对我院提供的节能改造方案、中央空调运维系统服务方案（包含院区运维设备清单、基础维保内容、基础运维项目服务清单、可升级运维服务清单）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测算其节能量，对实施节能改造所需的费用和回收期进行概算。

三、商务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可递交三证合一的《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技术咨询。
2、投标人（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在近三年内（自谈判邀请函发出之日起往前推三年）参与全国政府采购活动中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3、投标人必须持有有效期内的《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证书》乙级及以上或《工程咨询单位备案》资质，投标人完成的《能源审计报告》具有公信力。
4、投标人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前完成能源审计报告（终稿），提交纸面版本（五份）及终稿（盖章）的电子版文件给我院备案。

5、报价方式为广东省佛山市地区目的地服务价，均涵盖报价要求之一切开支费用，包含设备、报批、印刷、运送、包装、人工、调试、检测、税金等一切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

6、付款方式为一次性结清全部费用。

